附件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移交報告單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職務異動原因
及生效日期
	交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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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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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結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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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移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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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職務代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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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首長（或授權代簽人）核章
	

	監交人員


	
	
	
	
	



104.1.6
附註：


本表請於離職前辦理完竣，並於奉核後正本由服務單位歸檔，影本送人事室留存。


決行層級：移交人員（離職人員）為單位主管以上者，本表陳報所長（或授權）決行；其餘人員者，本表報由各該單位主管決行。


移交人員（離職人員）應就經管業務、事務及財物等移交接任（職務代理）人員。


移交人員（離職人員）就經管業務未結公文等應確實盤點移轉。


接任（職務代理）人員應依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相關規定，會同監交人及移交人員切實點交。


本表內容得視業務性質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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